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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总 则 

(一) 规划目的 

遵循深圳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要求，为规范户外广告设施设置、

提升设施品质、引导城市空间资源合理利用，以促进户外广告设施与城市市容景观和

经济社会协同发展，提振城区活力，建构户外广告设施现代化治理体系为目的，按照

审慎包容、精细高效的原则，编制《深圳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专项规划》（以下简称

本规划）。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参照执行。 

(二)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覆盖深圳市福田、罗湖、盐田、南山、宝安、龙岗、龙华、坪山、光明、

大鹏新区和前海蛇口自贸片区。 

(三) 规划对象 

本规划所指的户外广告设施，是指利用不同载体，以不同形式发布具有户外可视

性且面向公共空间的商业性或者公益性广告的设施，包括依附于建筑物外墙设置的广

告设施、电子显示装置广告设施、公交候车亭广告设施、户外招牌等。 

(四) 规划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16号，2018）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9号，2019 ）

3.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17第二次修订）

4. 《城市容貌标准》（GB 50449-2008）

5. 《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

6. 《深圳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18）

7. 《深圳市户外广告设施管理办法》（2018）

8. 《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2019年局部修订）

9. 《深圳市建筑设计规则》（2019）

10.《深圳市商业网点规划（2016—2020）》

11.《深圳市绿地系统规划修编（2014‐2030）》

12.《深圳市城市照明专项规划》（2013-2020）

13.《深圳市户外 LED显示屏设置专项规划控制指引》（2016）

14.《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综合规划》

15.《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城市设计优化》（2019）

16.《光明科学城空间规划纲要》（2019）

17.已批准法定图则

18.其他与深圳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及管理活动相关的法律、法规

(五) 规划期限 

本次规划期限为 2021年～2035年。其中近期为 2021年～2025 年。 

(六) 规划原则 

1. 公共利益优先

以公共利益为优先，规范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保障社会公众权益，确保公众拥有

安全、健康、环保的生活环境；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保护自然景观风貌；鼓励社会参

与公益广告设施建设，促进公益宣传事业发展。 

2. 提升品质活力

户外广告设施作为市容景观组成元素，通过科学规范，使其与深圳市城市定位和

市容景观环境建设要求相契合；作为城市活力元素，通过有序设置，强化街区商业氛

围，提升城市活力；作为城市媒体元素，通过艺术化的设计和创意化的发布方式，展

现深圳开拓创新的城市特质和开放多元的文化氛围。 

3. 鼓励创新创意

鼓励新技术、新媒体、新材料的应用，鼓励艺术化设计的户外广告设施的应用，

鼓励与环境融合的户外广告设施的应用，通过规范引导逐步形成高品质、智慧化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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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设施景观。 

4. 引导多元参与 

本规划作为深圳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和管理的技术依据，面向政府、行业、市民

等不同使用主体，统筹政府管理、公众参与及广告行业等相关各方的需求，搭建平台，

引导公众和行业等多元主体参与。通过建立公开、公平的技术平台，推动深圳市户外

广告行业良性、可持续发展。 

(七) 规划目标 

展现既生机勃勃又秩序井然的城市面貌，展现“先锋城市、设计之都”的创新和

活力，将深圳打造为户外广告设施品质示范之城，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户外广告设

施创新创意之城，成为户外广告设施治理现代化的典范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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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分区规划 

(一) 分区框架 

本规划的分区体系由基础分区和特色地区共同组成。 

1. 基础分区覆盖整个规划区，是深圳市辖区内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和管理的基本要求。

基础分区按照活力展示、一般控制和禁止设置三种方式进行界定和划分，并分类

制定设置和管理要求。 

2. 特色地区是依据深圳城市形象和景观风貌体系，筛选确定的对深圳城市特色具有

重要意义的地区。特色地区侧重景观风貌的协调，以此为基础划定边界并制定户

外广告设施设置要求，是特色地区范围内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应遵守的要求。 

3. 基础分区和特色地区在空间上存在重叠，重叠区域以特色地区设置要求为准。 

(二) 基础分区 

基础分区覆盖深圳市辖区。分区及范围详见表 1。 

表 1 基础分区一览表 

分区 范围 

活力展

示区 

活力展示区 1 

（合计 7处） 

福田区 

华强北商贸区（红荔路、上步中路、深南大道和华富路

围合区域，以及深南大道南侧临街建筑） 

福田中心商业区（深南大道、彩田路、滨河大道和新洲

路围合区域，不含深南大道南侧市民广场南广场及中轴

线区域） 

罗湖区 

罗湖“金三角”商业中心（红岭路、笋岗路、人民北

路、晒布路、东门中兴路、文锦路和深圳河围合区域），

含蔡屋围、东门、人民南商圈以及深圳火车站和罗湖口

岸片区） 

南山区 
后海商业区（滨海大道、科苑南路、海德三道、登良

路、东滨路、后海大道、创业路和南海大道围合区域） 

 

 

 

 

 

 

 

 
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深湾一路、白石二道、白石

路、深湾三路、白石三道、深湾三路、滨海大道围合

区域） 

宝安区 
宝安中心商业区（广深沿江高速、裕安一路、新湖路

和湖滨西路围合区域） 

前海蛇口

自贸片区 

前海商业区（桂湾一路、梦海大道、滨海大道和临海

大道围合区域） 

活力展示区 2 

（合计 4处） 

罗湖区 
水贝-布心黄金珠宝国际商贸区（文锦北路、布心

路、翠竹路和田贝四路围合区域） 

龙岗区 

龙岗中心商业区（龙岗立交、龙平东路、Y227、南联

路、龙岗大道、龙城大道、鹏达路、碧新路、建新路

和方兴路围合区域；龙城建设路、龙福路、龙城大

道、龙翔大道围合区域；龙翔大道、吉祥路、龙岗大

道、怡翠路南延线、龙岗河围合区域） 

龙华区 

深圳北站商务区（龙华人民路、民繁路、民宝路、民

治大道、玉龙路和新区大道围合区域） 

龙华商业区（布龙路、龙园宝华路、东环一路、龙华

大道和工业路围合区域） 

活力展示区 3 

包括未列入活力展示区 1和 2的各级商贸功能区、商业中心以

及各区的城市中心区。具体边界由各区在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控制

性规划方案中划定 

一般设置区 活力展示区和禁止设置区以外的区域 

禁止设置区 
农林用地（包含基本农田、林地、园地、草地）、水域和特殊用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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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管理要求 

1. 活力展示区、一般设置区应结合各自街区特色和商业特点，编制街区深度的“户

外广告设施设置控制性规划”方案（以下简称“控制性规划”），明确区域定位，

确定商业性和公益性广告设施设置的总量、位置及相关技术指标。并对区域内的

户外招牌做出统筹安排； 

2. “控制性规划”方案依据本规划确定的规划分区方案和不同类型用地设置许可要

求（详见附表 1）编制，商业性户外广告设施的布局和类型选择应强化其对街区

活力提升和街区特色营造的积极作用，并符合户外广告设施的商业价值规律； 

3. “控制性规划”方案编制时应遵守本规划及《深圳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指引》的

各项要求； 

4. “控制性规划”方案应规划一定比例的公益性广告设施，以满足城市公益宣传需

求；商业性广告设施应当有一定比例用于发布公益性广告，发布比例不低于总量

的 20%； 

5. 户外招牌设置遵循《深圳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指引》的要求规范设置，与建筑、

街道景观风貌相协调，侧重品质提升。 

(四) 设置要求 

活力展示区 

1. 目标定位 

鼓励户外广告设施的集中、多样化设置。以国际著名商业街区作为对标，打造具

有深圳特色、活力丰富、特色鲜明的城市街区，营造繁华、多彩的高品质商业街

区氛围； 

2. 基本要求 

（1） 本区域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应从区域环境整体出发，运用城市设计的思想和技

术手段合理规划区内户外广告设施。构建户外广告设施展示系统；统筹协调

包括户外招牌在内的各类型户外广告设施的设置。 

（2） 设置位置 

① 活力展示区 1 

在统一规划设计的基础上，可利用高层建筑的主体墙面，即高度超过 24米的

墙面部分，适量设置户外广告（不含户外招牌）设施。但应充分论证并严格

实施总量管控。 

② 活力展示区 2 

不应在高层建筑的主体墙面，即高度超过 24 米的墙面部分，设置户外广告

（不含户外招牌）设施；创意类或经艺术化设计的广告设施，如确需利用高

层建筑主体墙面方能实现的，应在统一规划设计的基础上，经专家论证和主

管部门批准后方可设置。 

③ 活力展示区 3 

禁止在高层建筑的主体墙面，即高度超过 24米的墙面部分，设置户外广告设

施。 

（3） 许可面积 

① 活力展示区 1 

同一建筑载体，依附于建筑物外墙广告设施（含户外招牌，不含橱窗广告）

的总面积不设上限规定，纳入“控制性规划”方案，结合各区实际制定； 

② 活力展示区 2 

同一建筑载体，依附于建筑物外墙广告设施（含户外招牌，不含橱窗广告）

的总面积应小于所附着墙面面积的 40%； 

③ 活力展示区 3 

同一建筑载体，依附于建筑物外墙广告设施（含户外招牌，不含橱窗广告）

的总面积应小于所附着墙面面积的 30%； 

（4） 地标性广告 

① 鼓励结合所处街区的建筑、环境特征设置地标性广告，打造城市亮点，展

现深圳特色； 

② 地标性广告可以通过单栋建筑或单个户外广告设施呈现，也可以是一个城

市街区或空间节点，通过户外广告设施对区域空间秩序的梳理和构建突出

区域特色、提升街区活力。 

（5） 鼓励创新、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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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鼓励新技术、新材料的运用； 

② 鼓励采用多元的展示方式，鼓励景观化、场景化的户外广告发布方式； 

③ 鼓励设置互动广告，丰富市民体验，提升街区活力。 

一般设置区 

1. 目标定位 

侧重保护深圳多元城市风貌和建筑空间特色。户外广告设施设置遵循区域环境整

体有序，局部适度活力丰富的原则。突出“少而精”，侧重品质提升，鼓励通过多

元参与、多种途径提升户外招牌品质和创意； 

2. 设置要求 

（1） 同一建筑载体，依附于建筑物外墙广告设施（含户外招牌，不含橱窗广告）的

总面积应小于所附着墙面面积的 20%； 

（2） 禁止在高层建筑的主体墙面，即高度超过 24米的墙面部分，设置户外广告（不

含户外招牌）设施； 

（3） 除应用于店面招牌的小型垂直式店面招牌外，禁止垂直于建筑外墙设置户外广

告设施； 

（4） 鼓励创新、创意。鼓励新材料、新技术使用。 

禁止设置区 

1 目标定位 

严格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景观风貌，禁止商业广告设施设置，严格管控公益广

告设施。 

2 设置要求 

（1） 禁止设置任何形式的商业性广告设施； 

（2） 公益性广告设施设置应秉持自然景观风貌保护优先的原则，如对景观风貌存在

不利影响则不应设置； 

（3） 公益性广告设施设置的位置、数量和外观应与所处区域的自然景观、环境氛围

相协调； 

（4） 公益性广告设施应遵照《深圳市公益广告促进和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本类

规划区范围内的公园和风景名胜区，可在其主要出入口附近设置 1-2处，但应

结合景区入口整体布局、精心设计。 

（5） 户外招牌应与所处环境风貌特征相契合，以小型化、个性化、景观化的设计为

主。鼓励结合景观环境一体化设计。 

(五) 城市特色地区 

范围 

城市特色地区在深圳市辖区范围内选定，包括特殊管理区、城市形象代表路

段（区域）、河流景观带、滨海旅游景观带和城市窗口五类地区。详见表 2。 

表 2 特色地区范围一览表 

户外广告

设施管理 
范围 备注 

特殊管理

地区 

前海蛇口自贸片区 —— 

福田区 
香蜜湖街区、华强北街区、深港科技创新合作

区（福田保税区） 
引自《中共深

圳市委外事工

作委员会办公

室关于公布首

批国际化街区

创建名单

（2019-2022 

年）的通

知》，以相关

规划确定的边

界范围为准。 

罗湖区 翠竹街区、东门街区、桂园街区 

盐田区 梅沙街区、海山街区 

南山区 蛇口街区、招商街区、粤海街区、桃源街区 

宝安区 宝安中心区、会展新城 

龙岗区 坂田街区 

龙华区 民治街区、观澜街区 

坪山区 坪山街区 

光明区 公明街区 

大鹏新区 大鹏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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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形象

代表路段

（区域） 

（1个区

域和 13

条道路沿

线） 

市民中心片区（益田路、红荔路、金田路、福田中心五

路、福华路和福田中心四路围合区域，包括益田路道路

西侧与金田路道路东侧临街建筑） 

管理范围包括

道路及两侧临

街的用地和建

筑界面 

深南大道沿线（沿河路至宝安大道，不含与活力展示区

重合区段） 

北环大道沿线（深南大道至泥岗西路段） 

沿河路-滨河大道-滨海大道沿线（爱国路至月亮湾大

道） 

罗湖区 宝安北路（泥岗路至笋岗路） 

盐田区 
深盐路沿线（梧桐山隧道东侧出入口至东海

道） 

南山区 南海大道沿线（深南大道至港湾大道） 

宝安区 宝安大道沿线（深南大道至广深公路） 

龙岗区 龙岗大道沿线（文锦北路至外环高速） 

龙华区 龙华大道沿线（梅观路至市界） 

坪山区 坪山大道沿线（振碧路至深汕公路） 

光明区 松白路沿线（公明田园路-外环高速路段） 

大鹏新区 
坪葵路（Y270-金涌路）、金业大道（Y270-惠

深沿海高速）沿线 

  

河流景观

带 

福田区 深圳河沿线 

对接《“山海连

城计划”建设

方案》，管理边

界覆盖河流管

理范围及两岸

临河的用地和

建筑界面 

罗湖区 布吉河、深圳河沿线 

南山区 大沙河、双界河沿线 

宝安区 西乡河、茅洲河沿线 

龙岗区 龙岗河沿线 

龙华区 观澜河沿线 

坪山区 坪山河沿线 

光明区 茅洲河沿线 

  

滨海旅游

景观带 

南山区 深圳湾生态旅游型海岸景观带 

—— 盐田区 
包含大梅沙生态旅游度假区、小梅沙生态旅

游度假区等旅游度假区。 

大鹏新区 大鹏半岛生态旅游型海岸景观带 

  

城市窗口 

福田区 福田站、福田口岸、皇岗口岸 

—— 

罗湖区 深圳站、罗湖口岸、文锦渡口岸、莲塘口岸 

南山区 西丽站、深圳湾口岸、蛇口邮轮中心 

宝安区 
宝安国际机场、福永码头、广深沿江高速和京

港澳高速城市出入口区 

龙岗区 
深圳东站、平湖站、武深高速和东部过境高速

城市出入口 

龙华区 深圳北站、珠三角环线高速城市出入口区 

坪山区 坪山站、沈海高速城市出入口区 

光明区 光明新城站 

大鹏新区 盐坝高速城市出入口区 

前海蛇口

自贸片区 
深圳西站 

 

设置要求 

1. 特殊管理地区 

（1） 前海蛇口自贸片区 

① 总体定位：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先锋城区，创意创新示范区。 

② 前海是深圳市户外广告设施风貌特色区域。应以先进国际中心区为标杆，塑造

高水准的户外广告设施设置风貌，突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的整体性以及与金融

合作功能为导向的适应性。 

③ 积极推动新技术、新材料的应用，并结合城区景观环境特点，推动设计、设置

管理理念和方式的创新，示范全市。 

（2） 国际化街区 

① 总体定位：多元包容，品质示范；国际标准，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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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店面招牌 

• 结合街区特色细化各项设置标准，多种手段引导商家提升店面招牌品质，依据

建筑立面特色和商家经营特点定制化设计，实施精细化提升,规范设置，突出

特色； 

• 商业店铺应结合商业立面设计整体布局店面招牌； 

• 店面招牌应包含英文，鼓励对其内容进行创意化设计。 

③ 商业性广告 

• 遵守所处规划分区的相关要求； 

• 商业建筑底层应设置橱窗广告。 

• 进一步规范建筑楼宇标识的位置和规格尺寸。严格管理建筑楼宇标识的色彩，

其主色不应使用高饱和度的色彩；照明光色应以暖黄或中性白光为主，控制彩

光的使用。 

2. 城市形象代表路段（区域） 

（1） 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的高品质示范区。以建筑形象展示为主，营造干净素雅、

简洁大气的城市形象； 

（2） 商业性广告 

① 严格管理商业性广告设施，仅限商业建筑、混合功能建筑的商业部分设置； 

② 严格管理建筑底部近人空间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的范围、类型、数量以及夜景效

果； 

③ 严格管理户外广告设施的动态。 

（3） 公益性广告设施应以景观小品、雕塑、艺术彩绘等富有设计感的展示方式为

主； 

（4） 严格管理户外招牌的色彩，特别是建筑楼宇标识，其主色不应使用高饱和度

色彩；照明光色应以暖黄或中性白光为主，禁止使用彩光。 

（5） 进一步规范建筑楼宇标识的位置和规格尺寸。 

（6） 店面招牌应配合建筑立面或商业店面一体化设计。 

3. 河流景观带、滨海旅游景观带 

（1） 侧重整体风貌、区域特色的塑造，通过建筑界面、空间环境整体塑造，对户

外广告设施实施风格管理； 

（2） 侧重建筑界面整饬、有序和近人空间的丰富多样性相结合； 

① 强化对建筑界面整体性的视觉管理，还原建筑形象，规范建筑楼宇标识，严格

管控其色彩； 

② 建筑底层近人空间配合商业分布，通过适度多样化店面招牌和小型、互动化的

商业性广告和橱窗广告打造高品质活力空间； 

（3） 商业性广告 

③ 仅商业建筑及混合功能商业部分可设商业性广告； 

④ 严格管理建筑底层近人空间广告设置范围、类型、数量以及夜景效果； 

（4） 户外招牌以具有文化内涵、地域特色的创意性设计为主，突出特色；鼓励地

域化材料、元素的应用，鼓励艺术化、景观化设计。 

4. 城市窗口 

（1） 总体定位：户外广告设施应秉持“精品”路线，突出户外广告设施创意及发

布品牌的精品化、突出广告与环境的视觉一体化，突出广告设施造型设计制

作的艺术化。 

（2） 重点打造宝安国际机场节点。 

① 目标：打造为中国乃至全球“城市宣传、品牌宣传的高地；户外广告设施创意

设计的高地和户外广告设施品质的高地”。 

② 对标国际知名航空港和城市窗口，将户外广告设施作为空间要素协调周边环境，

整体构建区域视觉秩序，全面提升区域环境品质和可识别性。 

③ 以机场航站楼外公共区域及进出该区域的主要道路沿线作为整体，根据场地、

建筑的空间特征，统一布局户外广告设施，结合园林景观一体化设计。 

④ 户外广告设施应秉持“国际精品”标准，在设计和选材上体现深圳城市建设水

平，展现设计之都的创意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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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户外广告设施建议以国际一线品牌、本土知名品牌和国家、深圳的城市主题宣

传等内容为主。 

⑥ 鼓励新技术、新材料的应用。 

(六) 公路两侧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要求 

范围 

从公路沿线两侧边沟（截水沟或者坡脚护坡道；无边沟的，防撞栏或者防撞

墙外侧 5 米起算，下同）外缘起算，高速公路 80 米，国道 50 米，省道 30 

米，县道 20 米，乡道 10 米以内（含服务区、停车区、收费站区）的范围。 

要求 

1. 严格管控公路两侧户外广告设施设置，除服务区、收费站区和经户外广告设施设

置专项规划确定的城市出入口区之外，禁止其他区域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2. 公路两侧户外广告设施应当纳入区级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专项规划，统一布局、整

体规范。 

3. 服务区、收费站区和城市出入口区的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要求应遵循《深圳市户外

广告设施设置指引》的各项要求，规范设置。 

4. 城市出入口区的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应遵循本规划“3.5.2”条中的城市窗口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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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分类设置 

(一) 分类定义 

（1） 禁设类：是指形式老旧落后，不符合城市定位和市容建设要求的，对景观有突

出影响的户外广告设施类型。包括屋顶广告设施、窗户广告设施、支架式广告

设施、立柱广告设施、桥体广告设施等。禁设类广告设施禁止在本规划范围内

设置。 

（2） 可设类：是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中应用的主体类型，通过有效地规范、适度地设

计可实现良好视觉品质，有利于烘托商业氛围的设施类型。包括平行于建筑物

外墙的广告设施、垂直于建筑物外墙的广告设施、底座式广告设施等。 

（3） 鼓励类：有利于进行艺术化表现，有利于创意创新的设施类型。本规划鼓励在

适宜的条件下优先设置。包括橱窗广告设施、景观雕塑广告设施和新技术、新

媒体等。 

(二) 规划分类 

依据《深圳市户外广告设施管理办法》和《深圳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指引》，结

合行业发展情况和深圳实际，本规划按照禁设类、可设类和鼓励类规范各种类型广告

设施。 

表 3 分类索引表 1——不同载体 

分类 对象 说明 

禁设类 

依附于建筑物

的广告设施 

屋顶广告设施 包括建筑裙房的屋顶 

窗户广告设施 —— 

落地式广告设

施 

支架式广告设施 —— 

立柱式广告设施 —— 

桥体广告设施 
包括人行天桥、立交桥等各类桥

体 

其他依附构筑物设置的广告设施 
不包括桥体、过街通道、院门、围

墙、挡土墙和工地围墙（挡） 

门禁、道闸广

告设施 

直杆道闸广告设施 —— 

其他 
不包含帘状道闸广告设施和直杆

道闸广告设施 

灯杆、电杆广告 
灯杆广告设施可作为作为临时公

益性广告设施应用。 

 

可设类 

依附于建筑物

的广告设施 

平行于建筑物外墙广告 —— 

垂直于建筑物外墙广告 —— 

雨棚广告设施 仅允许应用于户外招牌 

落地式广告 
立杆型 —— 

底座型 —— 

过街通道墙面广告设施 仅允许统一规划的公益性广告 

其他依附构筑

物设置的广告

设施 

围墙广告设施 仅允许应用于户外招牌 

院门广告设施 仅允许应用于户外招牌 

挡土墙广告设施 仅允许统一规划的公益性广告 

工地围墙（挡）广告设施 
仅允许建设项目宣传和经规划的

公益性广告发布。 

门禁、道闸广

告设施 

门禁广告设施 —— 

帘状道闸广告设施 —— 

城市家具广告

设施 

公交候车亭广告设施 —— 

其他 仅允许智能报刊亭设置 

移动车身广告

设施 

公共交通车辆车身广告

设施 

包含公交车、有轨电车等公共交

通车辆 

其他 仅允许货运车辆设置 

 

鼓励类 

橱窗广告设施 —— 

景观雕塑式广告设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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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分类索引表 2——不同形式 

分类 对象 说明 

禁设类 

布幅广告 —— 

招贴栏广告 —— 

气球、飞艇广告 —— 

可设类 

展示牌（背板式）广告 —— 

单体字式广告 —— 

灯箱广告 —— 

单透贴膜广告 —— 

墙面立体广告 —— 

电子显示装

置广告 

LED电子显示屏广告 —— 

LCD显示屏广告 —— 

柔性 LED网格屏广告 —— 

LED机械动态屏广告 
包含 LED旋转屏、LED波浪屏广

告、LED滑动屏广告等 

裸眼 3D广告 —— 

增强现实（AR）广告 —— 

虚拟现实（VR）广告 —— 

混合现实（MR）广告 —— 

其他 
除上述类型以外的电子显示装

置广告 

楼体整体幕墙广告 —— 

投影广告 

数字投影广告 —— 

激光投影广告 —— 

全息投影广告 —— 

其他 除上述类型以外的投影广告 

空中移动式 无人机编组广告 —— 

广告 其他 不包含气球、飞艇广告 

鼓励类 

LED透明屏广告 —— 

LED玻璃广告 —— 

(三) 分类要求 

可设类和鼓励类的户外广告设施应遵循《深圳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指引》的各

项要求，规范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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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公益性广告设置引导 

(一) 设置原则 

户外公益性广告设施既是城市宣传的重要媒介，也是展现政府和城市形象的重要

载体，因此，公益性广告设施设置、设计的品质尤为重要。为有效提升公益性广告设

施的整体品质，本规划提出如下设置原则： 

1. 发布方式多元化 

公益性广告应结合户外广告设施的规划布局，融入公益性内容发布；鼓励积极开

拓设置场景，采用多元化的发布方式，包括采用景观小品类、互动装置类设施进

行发布，以及利用景墙栏杆、地面铺装等多种载体进行展示，通过亲人的设计、

景观化、互动化的展示方式吸引公众，提升社会效益。 

2. 融合环境一体化 

公益性广告设施作为市容景观的有益装点，应结合城市环境特征、建筑风貌合理

布局、妥善设置。做到形式协调，元素融入，与区域协调，与景观协调、与建筑

协调；尺度融入、造型融入、画面融入。 

3. 造型设计品质化 

公益性广告，特别是单独设置的公益性广告，应注重设施的整体品质，包括设计

的品质、材料工艺的品质以及安装维护的品质，在与环境协调的基础上，设施本

身应具有良好的视觉效果。 

4. 设置管理智慧化 

鼓励公益性广告利用新科技、新材料、新工艺，使其从传统的单向传播逐渐过渡

到与受众的双向互动，增强传播内容的多元性和互动感。同时公益性广告纳入户

外广告设施管理系统，实施智慧化管理，提升管理效率。 

(二) 基本要求 

1. 公益性广告设置应符合《深圳市公益广告促进和管理暂行办法》； 

2. 公益性广告应优先利用现有户外广告设施进行公益性内容发布； 

 

 

 

3. 优先利用公交候车亭等已有街道公共设施载体进行设置。公交候车亭公益性广告

版面比例应符合《深圳市公交候车亭公益性广告管理暂行办法》的要求。 

4. 鼓励公益性广告进入社区，选择公园、广场等市民活动集中的区域设置； 

5. 可结合挡土墙、实体围墙、过街通道墙面等载体适度设计设置户外公益性广告设

施。也可利用墙体彩绘的方式进行公益宣传。但公益性广告的造型、表现方式应

结合道路定位和墙体特征整体设计。 

6. 灯杆仅作为临时性公益宣传活动载体。 

7. 城区主干道沿线、公园景点入口处鼓励结合绿地景观，以“绿雕”的方式，利用

植物素材进行公益性广告展示。 

8. 广告设施造型与内容设计应遵循图形设计的美学原则，使用合理的色彩搭配，避

免与周围景观风貌冲突。 

9. 鼓励艺术化、主题化的公益设计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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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附表 1 不同类型用地广告设施（不含户外招牌）设置许可要求一览表 

要求 用地名称 备注 

允许设置 

C1 商业用地  

C5 游乐设施用地  

GIC2 文体设施用地 
仅允许设置与其展览展示、各种活动相关的

广告及公益性广告 

R2 二类居住用地 仅允许活力展示区设置，且仅允许附着建筑

山墙设置 R3 三类居住用地 

M0 新型产业用地  

W0 物流用地  

S 交通设施用地 
仅允许列入城市窗口的客运交通场站的户外

公共区域以及高速公路交叉区域 

G1 公园绿地 仅允许临时性商业宣传和公益性广告 

G4 广场用地  

禁止设置 

R1 一类居住用地  

R4 四类居住用地  

GIC1 行政管理用地  

GIC4 医疗卫生用地  

GIC5 教育设施用地  

GIC6 宗教用地  

GIC7 社会福利用地  

GIC8 文化遗产用地  

GIC9 特殊用地  

M1 工业用地  

W1 仓储用地  

U 公共设施用地  

E 其他用地  

注：本表采用的用地分类标准与《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2018）》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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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展示区2活力展示区1 一般设置区 禁止设置区 注：国际化街区范围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最终确定的边界为准。

规划分区图——基础分区

规划分区

活力展示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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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形象代表路段（区域） 河流景观带\滨海旅游景观带 城市窗口特殊管理区（国际化街区） 注：国际化街区范围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最终确定的边界为准。

城市特色地区

规划分区图——城市特色地区

龙
华
大
道

宝
安
大

道

松
白
路

宝安北路

沿河-滨河-滨海大道

北环大道

南
海

大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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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分区图——公路两侧允许设置区

服务区收费站 城市出入口区（同城市特色地区中的城市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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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地区

禁止设置区

一般设置区

香蜜湖街区

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福田保税区）

华强北街区

彩
田
路

新
洲
路

滨海大道

华
富
路

红荔路

上
步
中
路

皇
岗
路

笋岗西路

福田站

福田口岸

皇岗口岸

梅林水库

大脑壳山

笔架山公园

莲花山公园

荔枝公园

皇岗公园

红
岭
路

活力展示区和禁止设置区以外的区域。

城市形象代表路段（区域）

市民中心片区（益田路、红荔路、金田路、福田中心五路、福华路和福田中心四路围合区

域，包括益田路道路西侧与金田路道路东侧临街建筑）；

北环大道（侨城东路至泥岗西路路段）、深南大道（侨城东路至红岭路路段，不含与活力

展示区重合区段）、滨海大道（侨城东路至红岭路路段，不含与活力展示区重合区段）沿

线，包含道路及两侧临街用地和建筑界面。

河流景观带

深圳河沿线，包含河流管理范围及两岸临河用地和建筑界面。

包含大脑壳山、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梅林水库等生态控制区、森林公园、水源地保

护区和特殊用地。

特殊管理区（国际化街区）

香蜜湖街区、华强北街区、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福田保税区）

城市窗口

福田站、福田口岸、皇岗口岸

活力展示区

华强北商贸区，红荔路、上步中路、深南大道和华富路围合区域及深南大道南侧临街建筑。

活力展示区1

福田中心商业区，深南大道、彩田路、滨河大道和新洲路围合区域，不含深南大道南侧市

民广场南广场及中轴线区域。

活力展示区

福田区规划分区详图

注：国际化街区范围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最终确定的边界为准。

福华路，民田路至彩田路路段，不含福田中心四路至福田中心五路路段。

华强北商贸区放大图

华
富
路

红荔路

上
步
中
路

华
强
北
步
行
街

深南大道

振华路彩
田
路

新
洲
路

滨河大道

深南大道

福田站

益
田
路

金
田
路

福
田
中
心
四
路

福中路

红荔路

福
田
中
心
五
路

福田中心商业区及福华路放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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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地区

禁止设置区

一般设置区

活力展示区

活力展示区和禁止设置区以外的区域。

城市形象代表路段（区域）

深南大道（红岭路至沿河路路段，不含与活力展示区

重合区段）、沿河路（红岭路至爱国路路段，不含与

活力展示区重合区段）沿线、宝安北路（泥岗路至笋

岗路路段）包含道路及两侧临街用地和建筑界面。

河流景观带

布吉河、深圳河沿线，包含河流管理范围及两岸临河

用地和建筑界面。

包含银湖山郊野公园、深圳仙湖植物园、广东梧桐山

国家森林公园等生态控制区、森林公园、水源地保护

区和特殊用地。

特殊管理区（国际化街区）

翠竹街区、东门街区、桂园街区

城市窗口

深圳站、罗湖口岸、文锦渡口岸、莲塘口岸

活力展示区1

罗湖“金三角”商业中心，红岭路、笋岗路、人民北路、

晒布路、东门中兴路、文锦路和深圳河围合区域。（本

区域覆盖蔡屋围、东门、人民南商圈，深圳火车站和罗

湖口岸片区也包括在内）

罗湖区规划分区详图

文
锦
路

红
岭
路

罗沙路

布心路

翠竹公园

东湖公园

围岭公园

玉
平
大
道

银湖山郊野公园

深圳仙湖植物园

广东梧桐山国家森林公园

桂园街区

翠竹街区

东门街区

深圳站

文锦渡口岸

罗湖口岸

罗湖“金三角”商业中心放大图

文
锦
北
路

水贝二路

布心路

罗湖水贝-布心黄金珠宝国际商贸区放大图

水贝-布心黄金珠宝国际商贸区，文锦北路、布心路、

翠竹路和田贝四路围合区域。

活力展示区2

注：国际化街区范围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最终确定的边界为准。

宝
安
北
路

莲塘口岸

文
锦
中
路

红
岭
南
路

文
锦
南
路

红
岭
中
路

人
民
北
路

深圳站

罗湖口岸

文锦渡口岸

笋岗路

人
民
北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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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地区

禁止设置区

一般设置区

活力展示区

活力展示区和禁止设置区以外的区域。

城市形象代表路段（区域）

北环大道（深南大道至侨城东路路段）、深南大道（宝安大道至侨城东路路段）、滨海

大道（月亮湾大道至侨城东路路段，不含与活力展示区重合区段）、南海大道（深南大

道至港湾大道）沿线，包含道路及两侧临街用地和建筑界面。

河流景观带

大沙河、双界河沿线，包含河流管理范围及两岸临河用地和建筑界面。

包含羊台山森林公园、塘朗山公园、月亮湾公园、南山公园、兴海公园、西丽水库、长

岭皮水库等生态控制区、森林公园、水源地保护区和特殊用地。

特殊管理区

前海蛇口自贸片区

南山区：国际化街区——蛇口街区、招商街区、粤海街区、桃源街区。、

城市窗口

后海商业区，滨海大道、科苑南路、海德三道、望海路、东滨路、后海大道、创业路和

南海大道围合区域。

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深湾一路、白石二道、白石路、深湾三路、白石三道、深湾三路、

滨海大道围合区域。

活力展示区1

滨海旅游景观带

深圳湾生态旅游型海岸景观带，包含深圳湾公园、深圳人才公园、北湾鹭港、红树林滨

海生态公园等滨海生态公园及景观带。

南山区及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前海）规划分区详图

滨海大道

东滨路

梦
海
大
道

深南大道

桃园路

北环大道

科
苑
路

留仙大道

沙
河
西
路

西丽水库

羊台山森林公园

塘朗山公园

月亮湾公园

南山公园

兴海公园

长岭皮水库

大沙河公园

深圳人才公园

深圳湾公园

招商街区

蛇口街区

粤海街区

桃园街区

深圳西站

西丽站

深圳湾口岸

前海商业区放大图

北湾鹭港

梦
海
大
道 深圳西站

深
湾
一
路

滨海大道

深
湾
五
路

白石三道

白石二道

深
湾
四
路

后海商业区放大图

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放大图

前海蛇口自贸片区

注：国际化街区范围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最终确定的边界为准。

深
湾
一
路

深
湾
四
路

深
湾
五
路

滨海大道

东滨路

深圳人才公园

科
苑
南
路

南山区:

前 海：前海商业区，桂湾一路、梦海大道、滨海大道和临海大道围合区域。

南山区:

前 海:

西丽站、深圳湾口岸、蛇口邮轮中心

深圳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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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地区

禁止设置区

一般设置区

活力展示区和禁止设置区以外的区域。

城市形象代表路段（区域）

深盐路（梧桐山隧道东侧出入口至北山道路段）沿线，包含道

路及两侧临街用地和建筑界面。

滨海旅游景观带

包含大梅沙生态旅游度假区、小梅沙生态旅游度假区等旅游

度假区。

包含梧桐山风景名胜区、梅沙尖、大陵谷等生态控制区、森

林公园、水源地保护区和特殊用地。

特殊管理区（国际化街区）

梅沙街区、海山街区。

盐田区规划分区详图

梧桐山风景名胜区

大陵谷

梅沙尖

求水岭

海山街区

梅沙街区

大梅沙生态旅游度假区

小梅沙生态旅游度假区

烟墩山生态公园

注：国际化街区范围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最终确定的边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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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安区规划分区详图

一般设置区

活力展示区和禁止设置区以外的区域。

城市形象代表路段（区域）

宝安大道（深南大道至广深公路路段）沿线，包含道路及两侧临街用地和建筑界面。

河流景观带

西乡河、茅洲河沿线，包含河流管理范围及两岸临河的用地和建筑界面。

包含凤凰山、马鞍山、羊台山森林公园、铁岗水库等生态控制区、森林公园、水

源地保护区和特殊用地。

特色地区

特殊管理区（国际化街区）

宝安中心区、会展新城

城市窗口

宝安国际机场、福永码头和京港澳高速、广深沿江高速的城市出入口区。

活力展示区

宝安中心商业区，广深沿江高速、裕安一路、新湖路和湖滨西路围合区域。

活力展示区1

禁止设置区

永
福
路

风塘大道

南环路

京港澳高速
城市出入口区

广深沿江高速
城市出入口

宝安国际机场

福永码头

马鞍山

宝
石
路

凤凰山

铁岗水库

羊台山森林公园

石岩湿地公园

会展新城

宝安中心区

宝安中心商业区放大图

罗田水库

注：国际化街区范围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最终确定的边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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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设置区

一般设置区

活力展示区

活力展示区和禁止设置区以外的区域。

城市形象代表路段（区域）

龙岗大道（文锦北路至外环高速路路段）沿线，包含道路及两侧

临街用地和建筑界面。

河流景观带

龙岗河沿线，包含河流管理范围及两岸临河用地和建筑界面。

包含清林径森林公园、平湖生态园、银湖山郊野公园、电白采石

场、嶂顶、炳坑水库等生态控制区、森林公园、水源地保护区和

特殊用地。

特殊管理区（国际化街区）

坂田街区

城市窗口

深圳东站、平湖站和武深高速、东部过境高速的城市出入口区。

龙岗商业中心，龙岗立交、龙平东路、Y227、南联路、龙岗大

道、龙城大道、鹏达路、碧新路、建新路和方兴路围合区域；龙

城建设路、龙福路、龙城大道、龙翔大道围合区域；龙翔大道、

吉祥路、龙岗大道、怡翠路南延线、龙岗河围合区域。

活力展示区2

龙岗区规划分区详图

特色地区

盐龙大道

黄
阁
路

龙平西路

龙城公园

龙
城
大
道

龙岗立交

宝荷路

外环高速

清林径森林公园

牛坳水库

龙岗大运公园

炳坑水库

嶂顶电白采石场

平湖生态园

银湖山郊野公园

桐基山

三联公园

坂田街区

深圳东站

平湖站

武深高速
城市出入口区

东部过境高速
城市出入口区

龙岗
立交

龙福路

龙
城
大
道

龙岗商业中心放大图

注：国际化街区范围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最终确定的边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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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设置区

特色地区

一般设置区

活力展示区

活力展示区和禁止设置区以外的区域。

城市形象代表路段（区域）

龙华大道（梅观路至市界路段）沿线，包含道路及两侧临街用地和建筑

界面。

河流景观带

观澜河沿线，包含河流管理范围及两岸临河用地和建筑界面。

包含羊台山森林公园、九龙山花仙谷、老虎岩、梅林坳、观澜湖、茜

坑水库等生态控制区、森林公园、水源地保护区和特殊用地。

特殊管理区（国际化街区）

民治街区、观澜街区

城市窗口

深圳北站、珠三角环线高速的城市出入口区

深圳北站商务区，龙华人民路、民繁路、民宝路、民治大道、玉龙路和

新区大道围合区域。

龙华商业区，布龙路、龙园宝华路、东环一路、龙华大道和工业路围合

区域。

活力展示区2

龙华区规划分区详图

深圳北站商务区放大图

龙华商业区放大图

注：国际化街区范围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最终确定的边界为准。

龙
华
大
道

珠
三
角
环
线
高
速

沈海高速

观澜湖

观澜湖大地生
态艺术园

茜坑水库

九龙山花仙谷

蝴蝶谷

羊台山森林公园

老虎岩

梅林坳
大脑壳

大头岭

新田公园

深圳北站

珠三角环线
高速城市出
入口区

民治街区

观澜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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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地区

禁止设置区

封神山

马峦山郊野公园

红花岭
鸡公髻

九栋岭

松
子
坑
水
库

坪山河湿地公园

大山陂水库

赤坳水库

田山

竹坑公园坪山站

沈海高速
城市出入口区

坪山街区

活力展示区和禁止设置区以外的区域。

城市形象代表路段（区域）

坪山大道（振碧路至深汕公路路段）沿线，包含道路及两侧临

街用地和建筑界面。

河流景观带

坪山河沿线，包含河流管理范围及两岸临河用地和建筑界面。

包含鸡公髻、封神山、仔坑水库、大山陂水库等生态控制区、

森林公园、水源地保护区和特殊用地。

特殊管理区（国际化街区）

坪山街区

城市窗口

坪山站和沈海高速的城市出入口区。

一般设置区

坪山区规划分区详图

注：国际化街区范围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最终确定的边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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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地区

禁止设置区

一般设置区

外环高速

南
光
高
速

光明新城站

大牛牯山

公山

深圳锦绣田园休闲度假旅游区

黄象山

鹅颈水库

章阁城市公园

公明水库

大顶岭山林公园

光明新城公园

署田埔龟山公园

茅
洲
河

公明街区

活力展示区和禁止设置区以外的区域。

城市形象代表路段（区域）

松白路（公明田园路至外环高速路段）沿线，包含道路及两侧临街用地和建筑界面。

河流景观带

茅洲河沿线，包含河流管理范围及两岸临河用地和建筑界面。

包含大顶岭山林公园、公山、大牛牯山、公明水库、等生态控制区、森林公园、水源地

保护区和特殊用地。

特殊管理区（国际化街区）

公明街区

城市窗口

光明新城站

光明区规划分区详图

注：国际化街区范围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最终确定的边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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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地区

禁止设置区

惠深沿海高速

求水岭

罗屋田水库

犁壁山

观音山公园

英管岭

蜈蚣岭

打马坜水库

大鹏坳

排牙山

蛇山顶

大网前

东风岭

虎头山

禁山

三角山

大鹏半岛国家地质公园

青山

矿山

红花岭

尖顶峰

猪壁山

花山顶

丁心湖

黎洞山

枫浪山公园

南澳东大塘海钓公园

葵涌公园

盐坝高速城市出入口区

大鹏街区

大鹏金沙湾生态旅游度假区

较场尾生态旅游度假区

南澳山海庄生态旅游度假区
大鹏生态旅游度假区

溪涌生态旅游度假区

西涌生态旅游度假区

东涌生态旅游度假区

钓桔沙生态旅游度假区

骑海海岛生态旅游度假区

观海湾大沙滩
生态旅游度假区

活力展示区和禁止设置区以外的区域。

城市形象代表路段（区域）

坪葵路（Y270--金涌路）、金业路（Y270--惠深沿海高速）沿线，

包含道路及两侧临街用地和建筑界面。

滨海旅游景观带

大鹏半岛生态旅游型海岸景观带，包含溪涌生态旅游度假区、观

海湾大沙滩生态旅游度假区、大鹏金沙湾生态旅游度假区、大鹏

生态旅游度假区、较场尾生态旅游度假区、南澳山海庄生态旅游

度假区等旅游度假区。

包含大鹏半岛国家地质公园、观音山公园、大鹏坳、排牙山、罗

屋田水库等生态控制区、森林公园、水源地保护区和特殊用地。

特殊管理区（国际化街区）

大鹏街区

城市窗口

盐坝高速城市出入口区

一般设置区

大鹏新区规划分区详图

注：国际化街区范围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最终确定的边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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